常州大学内部文件
常大外〔2025〕13号

关于印发《外国语学院翻译（0551）专业
学位类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所需成果的
具体要求（修订）》的通知

各系（部、办公室）、MTI教育中心：

《外国语学院翻译（0551）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所需成果的具体要求（修订）》经学院学术评定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外国语学院

2025年9月22日


 外国语学院                                 2025年9月22日印发


外国语学院翻译（0551）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

申请硕士学位所需成果的具体要求（修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和全国、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更好地发挥研究生在科研创新中的作用，促进学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教研〔2023〕2号），依照《关于修订<常州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成果规定>的通知》（常大〔2025〕35号）要求，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对翻译（0551）专业学位类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成果作出以下具体要求：

一、成果的形式

学位申请人达到毕业条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在申请学位前须满足以下15种成果要求中的任意一种。

（一）翻译实践类成果

1.发表的翻译作品

在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期刊、报刊上发表翻译作品1篇（中文字数不少于1000字）。

2.正式出版的译著

在国内外正式出版译著1部，字数不少于20万字，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共同署名且均排名前三。

3.主流翻译赛事获奖

在中国外文局等单位发布的《国内翻译赛事发展评估报告》主流翻译赛事中获省级第三层次奖及以上2项，学位申请人须排名第一。列入学校I级科技创新竞赛的除外。

（二）翻译职业资格证书

4.获得的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证书

学位申请人获得全国翻译专业资格（CATTI）二级及以上证书，或获得全国翻译专业资格（CATTI）三级证书并在学校I级科技创新竞赛、主流翻译赛事中获奖1项。

（三）理论研究类成果

5.公开发表的论文或综述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市级以上正式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关的研究论文或综述1篇。被录用且导师书面确认收到录用通知的可视为发表。

6.正式出版的专著

在国内外正式出版学术专著1部，字数不少于20万字，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共同署名且均排名前三。

7.获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

根据《常州大学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管理办法（修订）》，获采纳的E类及以上决策咨询报告。学位申请人和导师共同署名且均排名前三。

8.宣读的学术报告

在全国性学术会议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的学术报告1篇，或在省级翻译协会、省级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学术论文2篇。

（四）奖励类成果

9.获得的政府科技奖励

获得学校科技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管理文件认定为市厅级及以上的政府科技奖励1项，须有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共同署名，市级奖励导师和学位申请人均须排名前二，省部级奖励须导师排名前二、学位申请人排名前四，国家级奖励须导师排名前三、学位申请人排名前六。

10.获得的社会科技奖励

获得学校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管理文件认定为国家级行业协会（学会）的科技奖励1项，须导师排名前二、学位申请人排名前四。

11.获得的会议论文奖励

学术论文在省级及以上翻译协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会议论文评选中获奖1篇。

12.获得的科技创新竞赛奖励

学位申请人在其导师指导下获得学校认可的I级科技创新竞赛奖励1项，学校认可的I级甲等科技创新竞赛省赛及以上第一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前四、第二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前三、第三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前二；I级乙等竞赛省赛及以上第一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前三、第二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前二、第三层次学位申请人须排名第一。

（五）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类成果

13.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或实用新型专利

以常州大学为第一专利权人、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均为排名前二发明人的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或实用新型专利1项，包括中国专利及学校认可的国际专利。

14.经政府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公开的发明专利

以常州大学为第一申请人、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均为排名前二的发明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开的发明专利申请1项。

（六）标准类成果

15.参与制定的国家、地方、行业或团体标准

以常州大学为单位、学位申请人和其导师共同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颁布的相关国家标准、地方、行业或团体标准1项。

二、成果署名要求

（一）学术成果须有学位申请人和导师共同署名。除竞赛类、证书类成果外，其他成果须有学位申请人和导师共同署名。各类成果中所述“导师”均指学位申请人的第一导师。

（二）成果为论（译）文、专（译）著、学术报告、专利、软件著作权、I级科技创新竞赛获奖时，第一署名单位须为常州大学，第一作者须为学位申请人或其导师。导师为第一作者时学位申请人须为第二作者；学位申请人为第一作者且论文有通讯作者标注时其导师须为通讯作者。各类成果要求条款中若有具体署名要求的，以该条规定为准。

（三）当成果为我校科技处认定的T1类或A1类期刊（A1类需同时为中科院SCI一区收录期刊）和人文社会处认定的T类或A1类期刊论文，可适用该成果署名要求。

（四）成果涉及到2名及以上研究生的，只能由排名最前的1名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使用。学位申请人申请学位时必须出示成果和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以供审核、提供成果和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以供存档。

三、本文件适用于在外国语学院培养的翻译（0551）专业学位类别的全日制研究生。

四、本文件经研究生院审定后执行，《外国语学院翻译（0551）专业学位类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所需成果的具体要求》（常大外〔2023〕7号）废止。本规定所引用上级文件如有修订，按照最新文件执行。

五、本文件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所做解释不得与《常州大学研究生申请学位所需成果规定》相违背。




